在校生申请生源地信用

助学贷款证明

           同学（学号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）系我院       系    级              专业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。该生通过认定已纳入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管理，符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条件，请按有关规定给予办理为盼！
我院本专业学费标准为      元/年，住宿费标准为2000元/年。

我院学费收缴银行帐户信息如下：

户名：苏州大学文正学院；帐号：325602000018170982086；开户行：交通银行苏州城中支行。

我院 奖惩助贷服务中心 具体负责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工作，联系人：吉成元，联系电话：0512-66576279 。
特此证明。

苏州大学文正学院
奖惩助贷服务中心
2016年6月15日
